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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本市

“十四五”期间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为深入贯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,落实«上海市

养老服务条例»和«上海市民政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»«上海市养

老服务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»要求,推动养老服务设施高质量发展,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就推进本市“十四五”期间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提

出如下实施意见:

一、总体要求

“十四五”期间,本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围绕“增量、增能、增

效”,落实布局专项规划,进一步织密网点,均衡布局,推动机构养

老服务更加专业优质、社区养老服务更加方便可及、家庭照料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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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断增强;实现基本养老服务“应保尽保”,设施保障水平不断提

高,功能不断提升,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更加充分发展.

二、主要目标

到“十四五”末,本市养老服务设施重点实现以下目标:

(一)养老机构

通过新增优质、提升存量,推动养老机构标准化、专业化建设.

全市养老床位总量按照户籍老年人口的３％确定,不少于１７．８万

张.其中,护理型床位占全市总床位的比重不低于６０％,认知障

碍照护床位达到１．５万张,新增保基本养老床位１万张.发展“养

老院＋互联网医院”模式,深化推进医养结合.

(二)社区养老服务设施

全面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建设,各区的居家社区养

老服务设施建筑面积不低于常住人口每千人４０平方米.其中,社

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达到５００家;社区老年助餐服务供餐能力达

到每天２５万客.居家环境适老化改造户数不少于２５０００户.

三、扶持政策

“十四五”期间,由市、区两级财政统筹建设财力和福利彩票公

益金等资金,对纳入规划的养老服务设施给予扶持.

(一)加大新增养老机构补贴力度

对政府投资新建或改造并形成产权的保基本养老机构,以及

社会投资举办并形成产权的保基本养老机构,由市级建设财力给

予相应补助.(具体标准及要求详见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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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社会投资改造并形成产权的保基本养老机构,由市级福利

彩票公益金按照每张床位２万元的标准予以补贴;对其他非营利

性养老机构,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按照每张床位１万元的标准予

以补贴.区财政均按照不低于１∶１配比,中心城区、老龄化程度

较高(超过全市平均水平)的郊区可按照不低于１∶１．５配比.

新增养老机构的床位不可叠加享受市级建设财力补助和市级

福利彩票公益金补贴.

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,制定本区养老机构开办、场地租赁、维

修、日常运营等方面的扶持政策.

(二)加快建设认知障碍照护床位

对养老机构(含长者照护之家)中设置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,

由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按照每张床位１万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

贴,区财政按照不低于１∶１配比,各区可加大配比力度支持发展;

由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补贴的新增养老机构(含长者照护之家)同

时设置认知障碍照护床位,可叠加享受新增床位和认知障碍照护

床位补贴.

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对每个认知障碍照护单元给予一次性补

贴１０万元.各区对认知障碍照护床位给予运营补贴,自正式执业

之日起补贴三年,按照每张床位第一年５０００元、第二年３０００元、

第三年２０００元的标准进行扶持.

各区可结合本区养老机构发展情况和管理要求,细化运营补

贴资金具体拨付办法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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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加快建设护理型床位

支持养老机构(含长者照护之家)设置护理型床位,对符合本

市设置标准的护理型床位,按照每张床位２０００元的标准给予一次

性补贴,由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和区财政各承担５０％.

(四)支持存量养老机构升级改造

推动全市存量养老机构升级改造,对符合要求的改造项目,市

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按照总投资额的３０％给予补贴,各区按照不低

于１∶１配比.市、区两级总补贴金额按照每张床位１万元封顶,

具体实施办法另行制定.

除文件规定内容之外,上述第(一)(二)(三)(四)项补贴政策

中对每张养老床位的市级补贴政策均不可叠加享受.

(五)大力支持“养老院＋互联网医院”发展

鼓励各区特别是农村地区推广“养老院＋互联网医院”,并将

其纳入本市养老服务机构“以奖代补”政策中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

机构奖项目,具体实施办法另行制定.

(六)全面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建设

１．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.重点引导各街镇建设含托养功能

的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,将日间照护中心作为社区综合为老服

务中心的标配,形成综合补贴机制.对建筑面积在８００平方米

(含)以上的,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一次性补贴１００万元;建筑面积

在８００平方米以下５００平方米以上的,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一次

性补贴５０万元.各区按照不低于１∶１配比.以上面积标准不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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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置在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内的长者照护之家面积.

２．长者照护之家.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按照每张床位１万元

给予一次性补贴,各区按照不低于１∶１配比.由各区给予运营补

贴,自正式执业之日起补贴三年,按照每张床位第一年５０００元、第

二年３０００元、第三年２０００元的标准进行扶持.公用事业收费、购

买综合责任保险等优惠及资助标准参照养老机构相关政策执行.

３．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.单独设置的老年人日间照护机构,由

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按项目建设投资额分档补贴:３０万元(含)－５９

万元的,一次性补贴１５万元;６０万元(含)－９９万元的,一次性补贴

３０万元;１００万元(含)－１４９万元的,一次性补贴４０万元;１５０万元

以上(含)的,一次性补贴６０万元.各区按照不低于１∶１配比.

４．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.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按照供餐能

力分档补贴:社区长者食堂供餐能力在每天８００客及以上的,一次

性补 贴 ５０ 万 元;５００(含)－７９９ 客 的,一 次 性 补 贴 ３０ 万 元;

１５０(含)－４９９客的,一次性补贴１０万元.老年助餐点,一次性补

贴１万元.各区按照不低于１∶１配比.

５．示范睦邻点和家门口养老服务站(点).重点在农村地区建

设示范睦邻点,鼓励在中心城区建设具有“微日托”、“微助餐”等照

料功能的家门口养老服务站(点).由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对每个

点给予一次性补贴１万元.各区按照不低于１∶１配比.

６．长者运动健康之家.建设面向老年人的社区体养结合场

所,为老年人提供体质测试、基础健康检测、科学健身指导、慢性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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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动干预、运动康复训练、健康知识普及等“一站式”运动康养服

务.建筑面积在５０平方米(含)至９９平方米的,一次性补贴１５万

元;建筑面积在１００平方米(含)至１４９平方米的,一次性补贴２０

万元;建筑面积在１５０平方米及以上的,一次性补贴２５万元.由

市级福利彩票公益金和区财政各承担５０％.

上述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设施相关的市级补贴资金,不超过

相应设施实际投资金额的５０％.各区可根据实际情况,制定本区

设施建设和运营的补贴政策.

四、配套措施

(一)明确责任主体

各区政府是本市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.其中,养老

床位建设,中心城区和郊区分别按照户籍老年人口的２．５％和

３．５％落实责任指标,对老年人口导出较多的中心城区,养老床位

实行本区在地建设与全市统筹建设相结合的方式予以落实.

各区政府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情况纳入年度考核范围,并从设

施总量、均衡布局、功能提升、服务统筹保障等多方面综合考量.

其中,各区保基本养老床位不少于户籍老年人口的１．５％.

(二)建立全市养老床位统筹建设机制

老年人口导出较多的中心城区,市民政局根据其养老床位

建设实际情况,结合全市养老床位分布情况,将该区部分养老床

位责任指标统筹交由有关区建设,重点由五大新城落实建设.

加大五大新城养老床位建设力度,结合全市老年人口总量、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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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和养老床位布局需要,进行统筹配置.其他区在完成本区

床位责任指标的前提下,也可承担统筹建设床位指标.具体办

法另行制定.

(三)完善养老服务设施配套政策

市民政局会同市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规划资源等部门研究完善相

关配套政策,加强监管,不断提高本市基本养老服务的水平和

效率.

１．编制新一轮全市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,明确居家社

区、机构养老服务设施分区域、分类型配置导则.

２．完善保基本养老机构(床位)建设与管理办法,明确保基本

养老机构(床位)的建设标准、服务内容、管理要求等.建立全市保

基本养老床位轮候机制,推动老年人就近享受养老床位基本公共

服务.

３．完善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机制,实现政府主导责任和市

场活力有机结合.

(四)加强补贴资金监管

市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养老服务设施补贴资金的绩效评估和监

管,将资金使用的绩效情况作为对各区安排养老服务设施项目补

贴的依据,将绩效管理结果与完善政策、改进管理等相挂钩,充分

体现绩效结果导向,提高养老服务设施的服务效率和财政资金的

使用效益.

本实施意见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实施,有效期至２０２５年１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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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３１日.

附件:上海市“十四五”期间保基本养老机构市级建设财力补

助政策实施方案

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３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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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上海市“十四五”期间保基本养老机构

市级建设财力补助政策实施方案

　　为落实«上海市养老服务条例»«上海市养老服务发展“十四

五”规划»,推进本市保基本养老服务结构优化、提质增效,加强保

基本养老机构市级建设财力补助资金管理,制定本实施方案.

一、基本原则

１．强化主体责任.各区政府是组织实施基本养老服务设施的

责任主体,区级财力应当优先保障基本养老服务需求.

２．坚持保障基本.保基本养老机构主要面向本市失能、失智

老人提供基本照护服务,要按照集约节约用地原则进行建设,坚持

功能优先、实用适用.

３．促进结构优化.根据城市发展和人口分布,合理布局保基

本养老机构,“十四五”重点在老年人口居住集中区域、新城等综合

配套条件较好区域新建设施,着力增加有效服务供给.

二、财力补助对象、条件及时限

市级建设财力补助对象为保基本养老机构,养老机构获得建

设补助,具体应具备以下条件:

１．符合各区养老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;

２．属于公办或民办非营利性机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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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保障对象为经本市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达到相应照护等

级的户籍老年人,以及符合本市优待优抚政策规定的户籍老年人;

４．机构设施和服务达到保基本养老的相关标准;

５．收费按照本市保基本养老机构收费有关规定执行.

补助时限为:２０２１年－２０２５年(２０２５年底前完成项目可行性

研究报告或项目核准报告的批复).

三、补助标准

“十四五”期间,全市需新增养老床位约２万张,其中保基本养

老床位计划新增１万张.市级建设财力补助标准具体如下:

(一)政府投资新建并形成产权的养老机构

１．统一各区补助标准.市级建设财力按照核定的每平方米

７０００元床均建设成本折算,对各区每床建设资金的５０％给予支持

(不含土地费用),补助标准为每平方米３５００元,每张床位补助上

限为１２万元.

２．大型居住社区内养老机构补助标准.对于大型居住社区内

养老机构补助,市级建设财力按每床建设资金的７５％给予支持

(不含土地费用),补助标准为每平方米５２５０元,每张床位补助上

限为１８万元.对列入市属征收安置住房二次定价差价支持范围

的大型居住社区养老项目,不再叠加享受市级建设财力补助政策.

(二)社会投资举办并形成产权的养老机构

对社会投资举办并形成产权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,在土地性

质锁定、机构性质锁定(民办非企业)且签订纳入保基本养老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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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协议的前提下,按照核定的每平方米７０００元床均建设成本折

算,市级建设财力对其承诺提供的保基本床位给予每平方米３５００

元补助,每张保基本床位补助上限为１２万元.

(三)利用存量资源实施改扩建形成产权的养老机构

对区级政府利用存量资源实施改扩建新增的养老机构,市级

建设财力对于改造投入(不含存量购置费用)给予投资补助,投资

补助按实计算,不超过改造投资的５０％,每张床位补助上限为１２

万元.

四、项目审批(核准)及资金下达

(一)各区统筹安排养老机构建设

由区发展改革委会同区民政局等部门按照经审批的区养老设

施布局专项规划,编制下一年度养老机构建设计划,于每年８月底

前报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民政局.２０２１年度建设计划于１２月底前

上报.

按照年度建设计划和基本建设程序,各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养

老机构新建或改建项目的审批(核准),协调推进项目建设.项目

信息应当录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信息系统.

(二)流程及要件

申请补助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核准报告获得批复后,由

区发展改革委向市发展改革委报送项目资金申请表(详见附表).

市发展改革委通过下达投资计划的方式一并完成补助资金的审核

和安排,不再单独审批资金申请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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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资金申请包括以下要件:(１)项目资金申请表;(２)每个项

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或核准批复;(３)项目法人证书复印件、

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;(４)规划土地意见书(若自有土地,请一并

提供房地产权证).相关要件必须齐备合规.

社会投资举办并形成产权的养老机构,除上述要件外,应当附

送区政府确定的出资人代表情况说明、受助机构章程及申请建设

补助的保基本养老床位数、床位补助资金协议.协议相关要求参

照«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‹市级建设财力养老床位补

助资金协议提纲要点建议›等的通知».

利用存量资源实施改扩建项目,除上述(１)(２)(３)(４)外,还应

当附房产购置合同、规划文件、产权证书等.

(三)补助资金拨付
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或项目申请报告核准后,拨付补助

资金的８０％;项目获得养老机构设立备案后,拨付补助资金的

２０％.区级财力拨付、项目法人自有资金到位进度不得低于市级

建设财力的拨付进度.

五、工作要求

(一)切实落实床位建设任务

各区要根据全市保基本养老床位建设目标,结合区域床位现

状,老年人口分布及交通、医疗等综合配套条件,合理规划建设保

基本养老机构,确保到２０２５年,符合相应标准的保基本养老床位

数不低于本区户籍老年人口的１．５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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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提高机构专业照护能力

各区要按照市有关部门明确的保基本养老床位建设管理要

求,统筹加强床位的软硬件建设,配置专业设备,加强人员培训,推

进医养结合,原则上保基本养老床位均应达到护理型床位标准,并

符合长护险服务的相关要求.

(三)严格规范项目日常管理

项目法人单位实行专款专用、单独核算.市发展改革委将会

同相关部门对补助项目的“四制”(项目法人制、招投标制、项目合

同制、监理制)落实情况、项目进度、概算执行、档案管理、保障对象

收住等情况进行检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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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纪委监

委,市高院,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印发


